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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CR(2017-18)3 
建議在香港贅務處開設 1 個總薔司常額職位

以領導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謂查科

在 2017 年 5 月 19 臼財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我們已針對委員

有關〈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~ (第 589 章) ( ~條例~ )的提間，

解釋政府的立場，現提供書面回應如下。

就個別于土交媒體及即時通訊軟件是否屬於〈條核心的規管

範圈，我們在 2015 及 2016 年立法會審議~ 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
察(修訂)條例草案〉時，以及為上述人事編制建議提交的

ESC52/16 個 17(01) 、 ESC61/16-17(01) 、 ESC77/16 間 17(02) 和

FC143/16-17(02)號補充文件中已明確指出，在〈條例〉下，如有

關通訊是籍電訊系統傳送，而執法機關是在傳送的過程中截取這

些通訊，便屬於〈條例〉下的「截取作為 J '有關行動必須取得
小組法官的授權。

在〈條例〉下，所有授權申請必須符合〈條例〉所訂明的

嚴格條件，即行動的目的必須為「防止或偵測嚴重罪行或保障公

共安全 J '而且有關行動必須符合「相稱性」和「必要性 J 的驗
證標準。除非授權當局信納這些條件得以符合，否則不得發出授

權或容許授權持續有效。行動的各個階段均受〈條例〉嚴格監控，

立法會FC150/16-17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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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(專員)亦會監督有關執法機關遵守

〈條例〉下各項規定的情況。

根據〈條例〉第 49 條的規定，專員每年均須向行政畏官
提交周年報告，並國應報告期問內執法機關遵守有關規定的整體

情況給予評估。除此以外， <條例〉亦訂明周年報告須羅列的資

料及數據，例如發出授權的數臣、授權的平均時限、續期申請的

數目、報告期間接獲的尋求進行審查的申請數目、取得法律專業

f 保密權的資料的個案數目、部門就任何人員採取紀律行動的個案

數目及行動性質概要等。

專員在 2015 年周年報告第 1.12 段中指出:

“我秉承以往的做法，在撰寫本周年報告時，一則

以最高的透明度匯報作為專員的各項工作，二則謹

慎小心，避免所披露的任何資料，會對防止罪行、

偵測罪行或保障公共安全等工作事造成損害。我必

須指出不透露任何可能對意欲損害香港的人有用

的資料，至為重要。為此，我在不至於結觸“不損

害"原則的情況下，已經盡量把資料載於本報告

肉。"

事實上，根據〈條例〉所進行的行動都是敏戚及機密的，

有關的資料涉及執法機關的秘密行動及內容，披露這些資料很有

可能讓犯罪分子得悉執法機關的行動細節及調資方法，損害執法

機關打擊嚴蠶罪案的能力，從而迴避法律制裁。〈條例〉第 49 條

在制定的樣侈的時是經仔細考慮後擬訂，在保密與透明度之間取

得平衡。專員在每年的周年報告中均會按〈條例〉要求列出報告

周期內有關截取行動的不同數字，包括訂明授權申請及被拒絕的

數目。我們認為不適宜披露〈條例〉所訂明之外的其他資料。

保安局局長

(曾裕彤 代行)

2017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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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

警務處(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)




